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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是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舍伯吐供电所党支部
书记，自脱贫攻坚工作开展以来，他被派驻到科左中旗花
吐古拉苏木腰营子嘎查，先后任驻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驻
村第一书记。在扶贫村工作两年多，他充分发挥供电人
的工作优势，服务乡村电气化战略，携手老乡走上脱贫致
富的康庄大道。

光明照亮校园 助力学子拼搏
2018 年 4 月驻村以来，在走访中李俊了解到腰营子

嘎查小学教室、食堂、宿舍用电设施陈旧，存在安全隐患，
他果断地由个人出资对该小学的电力线路开关、插座、灯
等进行了更换及维护，让光明再次照亮了校园。

解决低电压难题 幸福百姓生活
要想富，先通电。新时代电力扶贫，重在升级电网。

在走访贫困户的过程中，李俊了解到部分群众在用电高
峰时段，家中电器设备不能正常使用，时常出现电压低等
问题。他主动向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领导汇报，公司
领导在扶贫走访过程中，核查情况属实，便组织安排为腰
营子嘎查增容更换 2 台 200 千伏配电变压器，投入资金
10 万余元，解决了该村的低电压问题。同时给予配套新
建 10 千伏线路 0.36 千米，投入资金 6 万余元，彻底改变
了全村动力电不足的问题。今年，农网改造腰营子嘎查
又投入 7 台 200 千伏配电变压器，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
保障了老百姓生活、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点燃

了农民致富的希望。
现在该嘎查家用电器设备已经普及，村民们享用着高

质量电力带来的好处，津津乐道地交口称赞：“多亏了供电
公司的扶贫书记，电饭锅能做熟饭了，灯也比以前亮了，最
主要的是机电井出水了，解决了我们浇地的大问题。”

产业扶贫搞活经济 美丽颜值造福乡村
2020年 4月下旬以来，花吐古拉镇党委政府开展了以

“林业生态、环境卫生、产业扶贫、庭院经济”为主的环境卫
生整治推进工作，李俊带领全体驻村工作队队员主动配合
村两委参加环境卫生整治。他亲自调试农药，顶着炎炎烈
日沿街喷洒清除村内街道两侧杂草，2100 棵树苗栽植在
乡村街道两旁，形成绿化带。他还发动贫困户发展庭院经
济，小菜园、小果园经过机电井汩汩甘泉的灌溉，果硕苗
壮。辛勤的劳动换来村庄“绿富美”的容颜，电力助力乡村
建设，实现了环境美化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光伏扶贫电站 推动地方经济
2018 年以来，科左中旗扶贫重点举措——光伏发电

项目建设全面推进。李俊书记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向国
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党委汇报，并积极协调科左中旗发
改委，为腰营子嘎查争取到了光伏电站立项项目，项目计
划投资 240 万元，并网投产后每户平均将增加收入近千
元。乡村电气化照亮小康路，鼓起了全嘎查农民群众的
钱袋子。 （王海波 王艳婷 杨志刚）

国网科左中旗供电公司：助力乡村电气化 点亮村民小康路

本报 7 月 20 日讯 2020 年，脱贫攻坚进入决战决胜
阶段。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
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发挥开发性金融先锋先导和金融主力
军作用，持续加大产业扶贫、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
投入，上半年共发放扶贫贷款 26.7 亿元，为自治区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金融支撑。

一是为扶贫产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向科右中旗等
国贫旗县发放产业扶贫贷款 21.4 亿元，通过扶贫项目直
接带动 87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增收。二是助力贫困

地区基础设施通达。向公路、电力领域投放扶贫贷款 5.3
亿元，支持了经乌高速、察右中旗光伏发电、林西北控风电
等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的结合文章。助力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将乡村振兴
与脱贫攻坚业务有机结合，发放乡村振兴类扶贫贷款 10.6
亿元，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下一步，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将进一步加强与地方政府
对接，加大与龙头企业合作力度，确保将扶贫工作好事办
好，以有力的金融支持“贷”动群众小康梦。 （吴沛航）

国开行内蒙古分行：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不慎将呼和浩特市立热科贸有限责任公司在内蒙古银行呼和浩特车站东街支行开立的基本账户
存款人密码函丢失，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
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
执行。

通知指出，《条例》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党章
为根本遵循，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
的组织路线，是新时代基层党组织选举
工作的基本遵循。

通知强调，《条例》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民
主权利、规范基层党组织选举，增强基
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 织 力 ，把 基 层
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
党 的 决 定、领 导 基 层 治 理、团 结 动 员
群 众 、推 动 改 革 发 展 的 坚 强 战 斗 堡
垒，巩固党长期执政的组织基础，具有
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要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加强组织领
导，强化监督问责，确保《条例》落到实
处。要认真抓好《条例》宣传解读和学
习培训，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深入
领会《条例》精神，全面掌握《条例》内
容，切实增强贯彻落实《条例》的思想自
觉和行动自觉。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

《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
告党中央。

《条例》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

（2020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审议批准 2020 年 7 月 13 日中共
中央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
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健全党
的民主集中制，完善党内选举制度，增
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基层党组
织组织力，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
关党内法规，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企业、农
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
会组织和其他基层单位设立的党的委
员会、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含不
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以及党的基层纪
律检查委员会的选举工作。

第三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
员会任期届满应当按期进行换届选举。

如需延期或者提前进行换届选举，
应当报上级党组织批准。延长或者提
前期限一般不超过 1 年。

第四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委
员会一般由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员
人数在 500 名以上或者所辖党组织驻
地分散的，经上级党组织批准，可以召
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

第五条 正式党员有表决权、选举
权、被选举权。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党员
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
被选举权；预备党员没有表决权、选举
权和被选举权。党员被依法留置、逮捕
的，党组织应当按照管理权限中止其表

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党员权利。
第六条 选举应当充分发扬民主，

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体现选举
人的意志。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
何方式强迫选举人选举或者不选举某
个人。

第二章 代表的产生
第七条 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应

当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遵守党章党规党
纪和法律法规，具有履行职责的能力，
能反映本选举单位的意见，代表党员的
意志。

第八条 代表的名额一般为 100
名至 200 名，最多不超过 300 名。具体
名额由召集党员代表大会的党组织按
照有利于党员了解和直接参与党内事
务，有利于讨论决定问题的原则确定，
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代表名额的分配根据所辖党组织
数量、党员人数和代表具有广泛性的原
则确定。优化代表结构，确保生产和工
作一线代表比例。

大型国有企业、高等学校召开党员
代表大会，其二级企业、直属单位党组
织隶属其他地方或者单位党组织，且党
员人数较多的，可以适当分配一定代表
名额。

第九条 代表候选人的差额不少
于应选人数的 20%。

第十条 代表产生的主要程序是：
（一）从党支部开始推荐提名。根

据多数党组织和党员的意见，提出代表
候选人推荐人选。

（二）选举单位就代表候选人推荐
人选与上级党组织沟通，提出代表候选
人初步人选。采取适当方式加强审核
把关，可以对代表候选人初步人选在一
定范围内公示。

（三）选举单位研究确定代表候选
人预备人选，报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党
的基层委员会审查。

（四）选举单位召开党员大会或者
党员代表大会，根据多数选举人的意见
确定候选人，进行选举。

第十一条 上届党的委员会成立
代表资格审查小组，负责对代表的产生
程序和资格进行审查。

代表的产生不符合规定程序的，应
当责成原选举单位重新进行选举；代表
不具备资格的，应当责成原选举单位撤
换。

代表资格审查小组应当向党员代
表大会预备会议报告审查情况。经审
查通过后的代表，获得正式资格。

第三章 委员会的产生
第十二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

委 员 会 委 员 候 选 人 ，按 照 德 才 兼 备、
以 德 为 先 和 班 子 结 构 合 理 的 原 则 提
名。

不同领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党
的基层组织，其委员候选人的条件，根
据党中央精神和上级党组织要求，可以
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细化。

第十三条 委员候选人的差额不
少于应选人数的 20%。

第十四条 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
部委员会委员的产生，由上届委员会根
据多数党员的意见提出人选，报上级党
组织审查同意后，组织党员酝酿确定候
选人，在党员大会上进行选举。

第十五条 党的基层委员会和经
批准设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的产
生，召开党员大会的，由上届党的委员

会根据所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提出人
选，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组织党
员酝酿确定候选人，提交党员大会进行
选举；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由上届党
的委员会根据所辖多数党组织的意见
提出人选，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
提请大会主席团讨论通过，由大会主席
团提交各代表团（组）酝酿讨论，根据多
数代表的意见确定候选人，提交党员代
表大会进行选举。

第十六条 党的基层组织设立的
委员会的书记、副书记的产生，由上届
委员会提出候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
同意后，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
举。

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
的产生，由全体党员充分酝酿，提出候
选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同意后进行选
举。

第十七条 经批准设立常务委员
会的委员会，其常务委员会委员候选
人，由上届委员会按照比应选人数多 1
至 2 人的差额提出，报上级党组织审查
同意后，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选
举。

第十八条 委员会委员在任期内
出缺，一般应当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
代表大会补选。

上级党的组织认为有必要时，可以
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的负责人。

第四章 选举的实施
第十九条 进行选举时，有选举权

的到会人数不少于应到会人数的五分
之四，会议有效。

第二十条 召开党员大会进行选
举，由上届委员会主持。不设委员会的
党支部进行选举，由上届党支部书记主
持。

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由大
会主席团主持。大会主席团成员由上
届 党 的 委 员 会 或 者 各 代 表 团（组）从
代 表 中 提 名 ，经 全 体 代 表 酝 酿 讨 论 ，
提 交 党 员 代 表 大 会 预 备 会 议 表 决 通
过。

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常务
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召开党员
代表大会的，由大会主席团指定 1 名新
选出的委员主持；召开党员大会的，由
上届委员会推荐 1 名新当选的委员主
持。

第二十一条 选举前，选举单位的
党组织或者大会主席团应当以适当方
式将候选人的简历、工作实绩和主要优
缺点向选举人作出实事求是的介绍，对
选举人提出的询问作出负责的答复。
根据选举人的要求，可以组织候选人与
选举人见面，回答选举人提出的问题。

第二十二条 选举设监票人，负责
对选举全过程进行监督。

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选举
的监票人，由全体党员或者各代表团

（组）从不是候选人的党员或者代表中
推选，经党员大会、党员代表大会或者
大会主席团会议表决通过。

委员会选举的监票人，从不是书
记、副 书 记、常 务 委 员 会 委 员 候 选 人
的 委 员 中 推 选 ，经 全 体 委 员 表 决 通
过。

第二十三条 选举设计票人。计
票人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工作。

第二十四条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选票上的代表和委员、常务
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以姓氏笔画为
序排列，书记、副书记候选人名单按照

上级党组织批准的顺序排列。
选举人不能填写选票的，可以由本

人委托非候选人按照选举人的意志代
写。因故未出席会议的党员或者代表
不能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第二十五条 选举人对候选人可
以投赞成票或者不赞成票，也可以弃
权。投不赞成票者可以另选他人。

第二十六条 投票结束后，监票
人、计票人应当将投票人数、发出选票
数和收回选票数加以核对，作出记录，
由监票人签字并报告被选举人的得票
数。

第 二 十 七 条 选 举 收 回 的 选 票
数 ，等 于 或 者 少 于 投 票 人 数 ，选 举 有
效；多于投票人数，选举无效，应当重
新选举。

每一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者少于
规定应选人数的为有效票，多于规定应
选人数的为无效票。

第二十八条 实行差额预选时，赞
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举权人数半数的，
方可列为正式候选人。

第二十九条 进行正式选举时，被
选举人获得的赞成票超过应到会有选
举权人数半数的，始得当选。

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
数多于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少为序，
至取足应选名额为止。如遇票数相等
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就票数相等的
被选举人再次投票，得赞成票多的当
选。

获得赞成票超过半数的被选举人
数少于应选名额时，对不足的名额另行
选举。如果接近应选名额，经半数以上

选举人同意或者大会主席团决定，也可
以减少名额，不再进行选举。

第三十条 被选举人得票情况，包
括得赞成票、不赞成票、弃权票和另选
他人等，预选时由监票人向上届委员会
或者大会主席团报告，正式选举时由监
票人向选举人报告。

第三十一条 当选人名单由会议
主持人向选举人宣布。

当选的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委员会
委员，其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排列。

当选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副
书记，其名单按照上级党组织批准的顺
序排列。

第五章 呈报审批
第三十二条 召开党员大会或者

党员代表大会的请示，按照党组织隶属
关系，报有审批权限的上级党组织审
批。召开党员大会的，一般提前 1 个月
报批；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的，一般提前 4
个月报批。

第三十三条 新一届党的委员会
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委
员和书记、副书记候选人预备人选，一
般于召开党员大会或者党员代表大会 1
个月前，报有审批权限的上级党组织审
批。

第三十四条 选出的委员，报上级
党组织备案；常务委员会委员和书记、
副书记，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纪律检查委员会选出的常务委员
会委员和书记、副书记，经同级党的委
员会通过后，报上级党组织批准。

第六章 纪律和监督
第三十五条 加强对党的基层组

织选举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在先、警
示在先、预防在先，严肃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以及换届工作纪律要求，强化制度
意识、严格制度执行、维护制度权威，引
导党员和代表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保证
选举工作平稳有序。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严禁拉帮
结派、拉票贿选、跑风漏气等非组织行
为，严防黑恶势力、宗族势力、宗教势力
干扰破坏选举，强化监督检查和责任追
究，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由上级党的
委员会及其组织部门和上级党的纪律
检查委员会负责监督实施，执行情况纳
入巡视巡察监督工作内容。

第三十七条 在选举中，凡有违反
党章和本条例规定行为的，必须认真查
处，根据问题的性质和情节轻重，对有
关党员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对
失职失责的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进
行问责。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选举单位应当根据

本条例制定选举办法，经党员大会或者
党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第三十九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党的基层组织
的选举，由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本条例
的精神作出规定。

第四十条 本条例由中央组织部
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
起施行。1990 年 6 月 27 日中共中央印
发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
行条例》同时废止。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 7 月 20 日电 （记者
魏玉坤）记者 20 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
应急管理部日前紧急调派上海、浙江、
山东、河南消防救援总队及南京训练总

队的 1500 名消防指战员，迅速集结，火
速驰援安徽省芜湖、滁州等地区抗洪抢
险一线。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入汛

以来，全国消防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
抢险救援 7961起，出动消防指战员 9.57
万人次、消防车1.38万辆次、舟艇8273艘
次，营救疏散被困群众12.2万人。

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1500名消防指战员增援安徽抗洪抢险


